
上海市浦东新区入民政 塘桥街道办事处
浦塘办 (⒛23) 2号

⒛23年塘桥街道重点群 稳就业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《浦东新区关于进

实施意见》和 《关于开展浦东新区

行动计划的通知》要求,加强失无

辖区户籍青年通过参加职业培训、

和创业能力,增 强青年就业稳定性

度各项就业指标。现根据本街道实 |

点群体稳就业实施方案,具体如下 :

一、重点服务和扶持对象

(一 )塘桥户藉失业人员中的

1、 启航青年:35周 岁以下 ,

积极求职意向,并进行求职登记 ,接

就业服务的人员。

2、 职业见习青年:35周 岁以

地参加见习的失业人员。

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

业服务
“
拓岗增量

”
攻坚

人员就业扶持,重 点推动

Ⅱ业见习等方式,提高就业

创业成功率,努力完成年

,制 定 ⒛23年塘桥街道重

列对象

业登记满 6个月以上,有

过新区或本街道
“
1+1+3”

,在塘桥街道职业见习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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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困难应届毕业生:已办理 《劳动手册》并进行失业登记

的人员,毕业三个月内经街道三次推荐就业,非本人原因未成

功的低保家庭人员。

4、 申领失业金人员:失业 1

金状态的人员。

年以上,就业前处于申领失业

5、 特殊就业困难人员:经市就业困难认定 , 不再享受市、

区级各类就业补贴的失业人员。合 父 /WL监 ↑|′ 帅 rrv;'辶
、r /`丿

`°

6、 其他:35周 岁以下,参加新区技能提升培训的失业人员。

(二 )创 业帮挟人员

当年度在塘桥辖区内创办创业组织 (小 微企业、个体工商

户、民办非企业),且年度内正常开展经营的创业者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上述扶持对象中,当 年度被单位招工录用或实行灵活就业

并正常缴纳社保 (以上海市劳动力资源网为准),或 实现自主创

业 (以 工商登记为准)的 ,可分别给予一次性就业或创业扶持。

1、 实现单位招工录用:在同一单位稳定就业满 3个月,给

予一次性就业帮扶 1000元 。

2、 实现灵活就业: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的, 给予

一次性 50%社 会保险费补贴。

3、 实现青年职业见习:见 习期间每月可享受交通误餐费补

卜
口

W
烬 1o00元 /人 (每月出勤天数不得少于 15天 )。

4、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项目:参加浦东新区 2023年 青年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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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能力培训项目的,根据培训机构记录的出勤情况 ,

学员交通费补贴每人每天 100元 。

5、 实现自主创业:符合扶持条件的组织,经街道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确认,录入新区创业信息平台的,给予一次性创

业帮扶 10OO元 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1、 符合扶持条件的申请人,持本人身份证、

等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居委提出申请,填写

给予参加

社保缴费证明

《塘桥街道促进

就业一次性扶持申请表》。

2、 居委初审后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审核。

3、 符合扶持条件的组织,持经营者身份证、工商营业执照

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银行开户许可证或个体户业主实

名制银行卡,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

4、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审核通过的,报分管领导审批 ;
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审核未通过的,及时反馈申请人并告知

理由。

四、其他

1、 本方案自 zO23年 6月 15日 起实施 , 有效期至 ⒛23年

14日 期间,符 合本
12月 31日 。zO23年 1月 1日 至 ⒛23年 6月

方案规定的,参照本方案执行。

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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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扶持资金从街道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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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浦市海上

⒛23年 8月 16日 印发
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党政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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